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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50          证券简称：世纪鼎利        公告编号：2018-058 

 

 

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4,334,9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798%；实际

可上市流通的数量为3,194,19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746%。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8年8月17日。 

3、本次解除限售后，王峻峰等3位股东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

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进行股份管理。 

 

一、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来源和股本变动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上市公司”或“世纪鼎利”）2016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上海一芯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芯智能”）100%股权事项中非公开发行的限售股

份。 

2、非公开发行限售股核准情况 

2017年6月2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核发的《关于核准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王莉萍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958号），核准公司向王莉萍发行

23,576,183股股份、向王峻峰发行7,605,220股股份、向苏爱民发行3,802,610

股股份、向上海兆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发行3,042,088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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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0,486,593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3、非公开发行限售股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合计向王莉萍、王峻峰等4名股份对价交易对方合计发行股

份38,026,101股，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新增股份上市日为2017年8月11日。

公司总股本由498,914,466股增加至536,940,567股。 

本次向广发原驰•世纪鼎利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

7,906,151股，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新增股份上市日为2017年8月29日。公

司总股本由536,940,567股增加至544,846,718股。 

4、本次限售股发行完成后至今公司股本变化情况 

2017年8月3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

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等议案。2017年8月3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

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2017年8月30日为授予日，实际授予98

名激励对象1601.5万股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17年9

月22日。公司股份总数由544,846,718股增加至560,861,718股。 

2018年5月16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公司2017

年度实际经营成果未达到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及部分激励对象离职，按照公司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本次会议决定对部分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4,930,500股进行回购注销。公司股份总数由

560,861,718股减少至555,931,218股。 

截至目前，公司总股本为555,931,218股，其中限售股191,089,946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34.37%，无限售条件流通股364,841,27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5.63%。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所作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的承诺事项 

1、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王峻峰、苏爱民和上海兆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兆芯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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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次交易获得的股份锁定承诺如下： 

（1）王峻峰、苏爱民、兆芯投资承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

股份交割日起12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2）自交割日起满12个月后，且经审计机构对一芯智能上一年度实际盈利

情况进行审计并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后，其当年可解除锁定的股份数量不超过

其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的30%，可转让股份数量应扣除其按《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应向上市公司补偿的股份数量（如有）；上市公司届时将

依据上述可转让比例并扣除其按《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应向公司补偿的股份

数量（如有）后，协助办理相应股份的解锁事宜； 

自交割日起满24个月后，且经审计机构对一芯智能上一年度实际盈利情况进

行审计并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后，其累计可解除锁定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其因本

次交易而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的60%，累计可转让股份数量应扣除其按《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应向上市公司补偿的股份数量（如有）；上市公司届时将

依据上述可转让比例并扣除其按《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应向公司补偿的股份

数量（如有）后，协助办理相应股份的解锁事宜； 

自交割日起满36个月后，且经审计机构对一芯智能上一年度实际盈利情况进

行审计并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后，上市公司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可转让其持

有的剩余上市公司股份总数（包括因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及因权益分派

增加的股份），其累计可转让股份数量应扣除其按《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应

向上市公司补偿的股份数量（如有）；上市公司届时将扣除其按《盈利预测补偿

协议》约定应向公司补偿的股份数量（如有）后，协助办理相应股份的解锁事宜。 

2、业绩承诺 

公司与业绩承诺方王莉萍、王峻峰、苏爱民、兆芯投资签署了《盈利预测补

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根据协议，一芯智能在2016年度、

2017年度、2018年度和2019年度实现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3,500万元、5,000

万元、6,000万元和8,000万元。 

上述净利润为经上市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审计的一芯智能合并报表中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且不包含应本次交易同时募集配套

资金所投资项目所产生的损益。交易对方上述承诺利润均不低于《资产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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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的各年度净利润预测值。 

如一芯智能2016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未能达到交易对方承诺的上述净

利润数人民币3,500万，上市公司有权单方解除《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协议》并终止本次交易。 

若2017年12月31日前本次交易无法实施完毕，则交易双方另行协商对本次交

易业绩补偿的承诺期、承诺利润等有关条款和条件进行调整。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一芯智能2016年审计报告（天健审[2017]3-64

号），一芯智能2016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628.39万元，因此，一芯智能2016年实现净利润超过交易对方承诺的净利润数

3,500万，并未触发上市公司有权单方解除《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并终止本次交易的条件，不会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该

事项已经上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的《关于本次重组相关补充审计报

告、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审议确认。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上海一芯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鉴证报告》（天健审〔2018〕3-243 号），一芯

智能 2017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693.11 万元，超过承诺数 1,693.11 万元，完成本年承诺盈利的 5,000.00 万

元。 

3、其他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股东出具的其他承诺摘要如下： 

序号 承诺主体 承诺事项 

1 王峻峰、苏爱民、兆芯投资 关于标的资产股权完整性的承诺 

2 王峻峰、苏爱民、兆芯投资 关于提供资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 

3 王峻峰、苏爱民、兆芯投资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4 王峻峰、兆芯投资 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5 王峻峰、苏爱民 关于竞业禁止的承诺 

6 王峻峰、苏爱民、兆芯投资 关于合法合规性的承诺 

7 王峻峰、苏爱民、兆芯投资 关于标的公司组织形式和名称变更事项的承诺 

8 兆芯投资 全体合伙人关于其所持合伙企业出资份额锁定



5 

 

期的承诺 

以上承诺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8月9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

板信息披露网站的公告《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方承诺事项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7-062）。 

（二）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无违反上

述承诺的情况。 

（三）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和违规担保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

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也不存在对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违规担保的情

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18年8月17日。 

2、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4,334,9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798%；实际

可上市流通的数量为3,194,19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746%。 

3、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人数3人。  

4、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备注 1：公司股东苏爱民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3,802,61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8%，

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 3,802,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8%。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

数 1,140,783 股，其质押的 1,140,783 股股票需解除质押冻结后方可上市流通。                                   

四、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股东名称 目前持股总数 目前所持限售股数 本次解除限售股数 
本次实际可上市

流通股数 
股份质押情况 

王峻峰 7,605,220 7,605,220 2,281,566 2,281,566 — 

苏爱民 3,802,610 3,802,610 1,140,783 0 详见备注1 

兆芯投资 3,042,088 3,042,088 912,626 912,626 — 

合  计 14,449,918 14,449,918 4,334,975 3,194,1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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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

减 

（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91,089,946 34.37% -4,334,975 186,754,971 33.59% 

高管锁定股 128,073,194 23.04%   128,073,194 23.04% 

首发后限售股 51,932,252 9.34% -4,334,975 47,597,277 8.56% 

股权激励限售股 11,084,500 1.99%   11,084,500 1.99%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64,841,272 65.63% 4,334,975 369,176,247 66.41% 

合计 555,931,218 100.00% 0 555,931,218 100.00% 

五、备查文件 

1、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2、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3、 深交所要求的文件。 

 

特此公告。 

 

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八月十五日 




